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开放实验室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支持师生开展科技活动，给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创造条件，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效能，实验室对全体师生开放。为保证开放的顺利实施，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室开放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一、 学校的实验设备是保证教学、科研顺利进行的物质条件。使用者必须遵守学校有关仪器设备的管理规定以及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制度。
二、进入实验室科研、学习的人员尽量在预约的时间段内完成。以免影响他人的工作和学习。要严格记录进入时间、离开时间；所用设备名称和编号和设备运行状况。若不登记，经教育无效，实验室有权取消其使用开放实验室的资格。
三、学生在进入开放实验室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提出有导师签字的使用报告、实验计划以及需要的实验设备和仪器清单。没有导师的学生提出申请，必须有与实验内容相关专业教师的签字同意。申请获得实验室批准后，学生方能进入实验室工作。非经同意，学生不得擅自进实验室做实验和进行其它活动。
四、使用仪器设备必须遵守学校有关仪器设备的管理规定。使用者有责任和义务爱护、维护设备，保证设备完好。未经培训和取得“大型仪器使用上岗证”，不得擅自独立操作和使用大型精密仪器。不准擅自移动、拆卸和改装实验室内的仪器设备。未征得管理教师的同意，不能动用其它实验设施。
五、如出现设备故障，必须向管理人员报告，记录故障现象，保护故障现场，经专家鉴定后再作结论。若不报告或擅自处置，使用者将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取消该仪器设备的使用资格。
六、仪器设备因责任事故发生损坏或丢失，在分清责任，批评教育的前提下，按《江南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制度》赔偿。
七、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等实验结果。
八、使用者需维持实验室的卫生、整洁。若经检查没有做到，经教育无效，实验室有权取消其使用开放实验室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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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实验室使用申请表

	申请者姓名
	
	专业和班级
	

	指导教师姓名与职称
	
	指导教师单位
	

	课程或实验题目
	

	所需仪器及规格
	

	
	具有使用上岗证的大型仪器名称
	

	所需低值品、易耗品的数量
	

	实验特殊要求
	

	参考资料或教材
	

	所需时间
	
	时间要求
	

	实验性质（∨）
	课程论文、毕业论文、自由选题、第二课堂、创新活动、创业活动、研究生论文、其他

	指导教师签字
	
	经费提供者签字
	

	开放实验室意见
	


